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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嘉源(2026)-01-199 

敬启者： 

受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委托，本

所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获授权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及

律师工作报告。 

本所已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就本次发行出具嘉源（2026）-01-140《北京市嘉源

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律师工作

报告》及嘉源(2026)-01-139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

〔2026〕95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中需要律师发表意见的相关事项

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

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本次发行的其

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



节能风电·向特定对象发行                                            嘉源·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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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核问询函》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与融资规模 

根据申报材料，1)本次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及其全资子公

司中节能资本在内的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其中中国节能认购比例不低于本

次发行股份总数的31.93%，中节能资本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

0.07%。2)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36.00亿元，用于“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

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察右前旗部分)”等7个发电项目，项目用地

均尚未取得。3)公司前募多个项目未达预计效益，主要系平均电价下降、弃风限

电电量损失所致。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相关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本次发行完

成后，中国节能及中节能资本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相关股份锁定期限是

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等规则的要求；(2)结合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竞

争格局、下游电力需求及电力供给情况、电价变动趋势及弃风限电情况、公司及

同行业可比公司现有及拟新增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发行人已投建风力发电项目

运营情况、前次募投项目未达预计效益的原因及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等，说明

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及新增产能规模合理性，相关电力消纳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3)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安排、进度，募投项目用地取得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4)本次募投项目各项投资构成及拟使用募集资金情况，非资本性支

出的具体占比；(5)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电价、上网电量、毛利率等关键指标的测算

依据及前次募投项目效益未达预期的原因，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是否谨

慎、合理；(6)结合货币资金余额、日常经营资金积累、资金缺口等情况，说明本

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3)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并就发行人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6号》第4条的相关

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安排、进度，募投项目用地取得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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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调整 2025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投资如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

绿色供电项目（察右前旗部分） 
17.70 16.50 

2 
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县）50万千瓦工业园区

绿色供电项目（兴和县部分） 
3.20 3.00 

3 中节能阿克塞县10万千瓦风电项目 4.96 4.80 

4 
中节能甘州平山湖百万千瓦风电基地10万千瓦

风电6#风力发电项目 
4.80 2.40 

5 中节能怀安10万千瓦项目 7.36 4.80 

6 
河北邢台市圣领南和区50MW风电项目（市场化

） 
3.25 2.30 

7 
河北邢台市南和区圣领50MW风电项目（保障性

） 
3.19 2.20 

合计 44.47 36.00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

行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除中节能阿克塞县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外，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均已经取得土地权属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 用地面积 用地性质 取得方式 土地权属证书 

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

县）50 万千瓦工业园区

绿色供电项目（察右前

旗部分） 

404,090.00m2 工业用地 出让 

蒙（2026）察哈尔右翼前

旗不动产权第 000222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

权证书》 

中节能察右前旗（兴和

县）50 万千瓦工业园区

绿色供电项目（兴和县

部分） 

59,298.00m2 工业用地 出让 

蒙（2026）兴和县不动产

权第 0000572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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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 用地面积 用地性质 取得方式 土地权属证书 

中节能甘州平山湖百万

千瓦风电基地 10 万千瓦

风电 6#风力发电项目 

75,603.53m2 工业用地 出让 

甘（2024）甘州区不动产

权第 0000373 号、第

0000374 号、第 0000375

号、第 0000376 号、第

0000377 号、第 0000378

号、第 0000379 号、第

0000380 号、第 0000381

号、第 0000382 号、第

0000383 号、第 0000384

号、第 0000385 号、第

0000386 号、第 0000387

号、第 0000388 号、第

0000389 号、第 0000390

号、第 0000391 号、第

0000392 号、第 0000393

号、第 0000394 号、第

0000395 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中节能怀安 10 万千瓦项

目 
195,32.93m2 

公用设施

用地 
出让 

冀（2024）怀安县不动产

权第 0000510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邢台市圣领南和区

50MW 风电项目（市场

化） 

3,416.00m2 
公共设施

用地 
出让 

冀（2026）邢台市南和区

不动产权第 000059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

权证书》 

邢台市南和区圣领

50MW 风电项目（保障

性） 

15,540.00m2 
公共设施

用地 
出让 

冀（2026）邢台市南和区

不动产权第 000060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

权证书》 

2、中节能阿克塞县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用地进展情况如下： 

2026年4月3日，阿克塞风电取得了酒泉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6209242026XS0002646号），本项

目涉及的拟用地面积约1.9657公顷(均为未利用地)。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阿克塞

风电正在组织用地方案组卷报批的相关工作，预计于2026年7月完成组卷报批，

并由所在地政府逐级上报，最终取得省级政府出具的建设用地批复；所在地政府

履行土地出让手续后将核发土地权属证书。另外，酒泉市自然资源局已出具《情

况说明》，中节能阿克塞县10万千瓦风电项目已纳入国土空间规划，阿克塞风电

需完成该项目建设用地审批组件并提交自然资源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建设用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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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土地出让手续并缴纳土地出让金，在办理完毕前述土地手续后预计取得土地

使用权证不存在实质障碍。 

二、本次募投项目用地是否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6号》第

4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本所律师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

行类第6号》第4条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用地情况逐项进行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6号》第4

条的具体规定 

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的，发行人应当

披露标的资产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如标

的资产土地使用权为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发

行人应当披露使用划拨土地使用权是否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有关规定，是否存在被

要求办理出让手续并缴纳出让金的情形,是否

可能损害发行人或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否有

相关保障措施。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应当

对上述事项及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如

涉及划拨用地但是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

相关法规要求的，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应

当审慎发表意见。 

不适用。公司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不

涉及“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的情形。

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均为风电项目

，项目用地均以出让方式取得。 

二、募投项目涉及租赁土地的情形。保荐机

构及发行人律师应当核查出租方的土地使用

权证和土地租赁合同，重点关注土地的用途

、使用年限、租用年限、租金及到期后对土

地的处置计划；重点关注出租方是否取得了

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向发行人出租土地是

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其已签署的协议

或作出的承诺的情形，发行人租赁土地实际

用途是否符合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类型、规划

用途，是否存在将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

租赁给发行人的情形。 

不适用。公司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不

涉及租赁使用土地的情形。 

 

三、募投项目涉及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情形

。发行人应当披露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是否符

合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地方

性法规的规定，并有切实的措施保障募投项

目实施不会受到影响。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

师应当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所履行的集体经

济组织内部决策程序、流转所履行的土地主

管部门批准程序、流转的集体建设用地是否

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募投项目是否符合集体

建设用地的用途等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如

存在募投项目用地不符合国家关于集体建设

不适用。公司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不

涉及“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情形。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xNjUyMzA=&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xNjUyMzA=&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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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6号》第4

条的具体规定 

核查情况 

用地相关政策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发行人

律师应当审慎发表意见。 

四、如发行人募投项目用地存在占用基本农

田、违规使用农地等其他不符合国家土地法

律法规政策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

应当审慎发表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用地不存在占

用基本农田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用地涉及农用地转

建设用地的，均已办理完毕相关用地手

续，并已取得建设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 

根据中节能阿克塞县10万千瓦风电项目

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其拟用地为

1.9657公顷未利用地。阿克塞风电目前

正在办理后续相关土地手续，根据酒泉

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在

办理完毕前置相关土地手续后预计取得

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实质障碍。 

综上，公司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用地不

涉及“占用基本农田、违规使用农地等

其他不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

情形。 

五、发行人募投项目用地尚未取得的，发行

人应当披露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土地

的具体安排、进度，是否符合土地政策、城

市规划,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如无法取

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

投项目实施的影响等。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

师应当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如募投项目用

地涉及不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情形的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应当审慎发表意见

。 

如“一、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安排

、进度，募投项目用地取得是否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所述，发行人已按照相关

规定披露了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取得

土地的具体安排、进度。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募投项目用地的批

复文件、政府说明等资料及书面确认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用

地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土地政策及城

乡规划。 

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用地，除

中节能阿克塞县1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

办理土地手续外，其他募投项目用地均

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节能阿克塞县10万

千瓦风电项目用地已取得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后续办理相关土地手续预计

不存在实质障碍，因此，本项目用地取

得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会对募投项

目的实施构成实质性障碍。 

综上，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6号》

第4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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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材料及公告文件； 

2、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

文件； 

3、查阅了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涉及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批复、

土地出让合同等用地报批程序文件及不动产权证书； 

4、了解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具体安排、进度等情况； 

5、取得了募投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 

6、逐项对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第 4 条的相关规定并

进行核查； 

7、取得了发行人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相关情况的书面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除中节能阿克塞县1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办

理土地手续外，其他募投项目用地均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中节能阿克塞县10万千瓦风电项目用地已取得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后续办理相关土地手续预计不存在实质障碍。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

第 4 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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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颜 羽             

 

                                       经办律师：李 丽             

                                                 齐 曼             

                                                 苏 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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